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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为控制结核病提供防治保障；结核病监测防治与咨询、督导、

科研、培训、健康教育。

（二）机构设置

1、办公室

综合协调处理全院日常工作，拟订工作制度；负责领导指示

和会议决定事项的督办工作；负责工作人员职务任免、年度考核、

晋升晋级、工资福利、组织人事等工作；负责会议组织、文书起

草、文电处理、档案管理等工作；开展政治思想、职业道德、继

续教育等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2、住院部

住院部内设医生办公室和护理部。

（1）医生办公室：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根据工作能力、年

限负责一定数量病员的医疗工作。进行检查、诊断治疗，写医嘱

并检查其执行情况。医师对所管病员应全面负责，在下班之前，

作好交接工作。科内查房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常规，亲

自操作或指导护士进行各种重要的检查和治疗，严防差错事故。



（2）护理部：在护士长指导下进行工作。认真执行各项护理

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正确执行医嘱，准确及时地完成各项护理

工作，严格执行查对及交接班制度，防止差错、事故的发生。完

成院方交办的临时任务。

3、医技科

主要负责检查、诊断工作，按要求及时出具诊断报告；加强

与临床科室联系，参加和临床病例讨论，不断提高诊断符合率；

掌握仪器的使用原理、性能和使用方法，遵守操作规程，严防差

错事故；负责仪器保养和管理工作。

4、药械科

在主管领导下完成药品采购、保管、清理、划价等工作；严

格执行各种操作规程及技术操作常规，严防差错事故；完成领导

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5、预防科

主要负责收集、分析信息，监测肺结核疫情，及时准确报告、

通报疫情及相关信息，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处置等工作；负

责肺结核患者报告、登记和相关信息的录入工作；负责肺结核患

者诊断治疗，落实治疗期间的随访检查；组织落实肺结核患者治

疗期间的规范管理；组织开展肺结核或者疑似肺结核患者及密切

接触者的追踪工作；对传染性肺结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检



查；组织开展结核病高发和重点行业人群的防治工作；开展结核

病实验室检测，对辖区内的结核病实验室进行质量控制；组织开

展结核病防治培训，提供防治技术指导；组织开展结核病防治健

康教育工作；开展结核病防治应用性研究。

6、财务科

主要负责单位行政会计、项目会计的业务工作；对工作必须

认真负责，要完整、准确、真实地反映单位的财务状况，合理编

制单位各项会计报表，每个工作人员必须相互协调，以保证共同

完成工作任务。

收费室：按照财务规定和收费标准，具体负责收费处的核价、

收费、结算的业务工作，并做好患者费用的结算与催收； 对工

作必须认真负责，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态度要热情和蔼；严格执

行财务制度和院纪院规，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7、总务科

负责全院后勤保障、网络安全、保卫及其他服务等各项工作。

第三部分 2023 年部门预算编制情况及说明

（一）预算收支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3 年咸宁市结核病防治院收入预算总额为 1835.4 万元，比

上年减少 291.09 万元,下降 15%，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406.9 万

元、事业收入 1398.50 万元。



2023 年咸宁市结核病防治院支出预算总额为 1835.4 万元，比

上年减少291.09万元,下降15%，其中：基本社会保障支出346.90

万元；项目支出预算 1488.50 万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事业收入

减少。

咸宁市结核病防治院 2023 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须公开明细

咸宁市结核病防治院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费合计

346.9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330.49 万元，其中：基本工

资 164.86 万元，津贴补贴 14.6 万元，奖金 54 万元，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1.98 万元，职业年金缴费 10.99 万元，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7.31 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2 万元，

住房公积金 44.34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0.41 万元；商品和

服务支出 16.42 万元。占预算总额的 18.90%。

（三）“三公”经费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咸宁市结核病防治院 2023 年“三公”无财政经费预算

（四）政府采购预算安排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咸宁市结核病防治院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咸宁市 2021—2022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有关规定，

切实做到“应编尽编，应采尽采”。

（五）国有资产占用及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车改后，我院保留 3 辆公务用车。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支出。

（七）2023 年部门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部门预算绩效开展情况：2023 年咸宁市结核病防治院项目支

出 1488.50 万元，其中：结核病防治项目 90.00 万元、传染病医

院运转项目 1398.50 万元。该项目严格按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

要求，开展绩效目标编制及评审、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等工作，

并关注项目目标与预算内容、工作计划的一致性，形成了科学合

理、规范完整且可量化、可评价的指标体系。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市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级专项补助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等以

外的上级财政部门交办任务相应安排的资金。

（三）上年结余（转）：指上年度结余转入经费。

（四）一般公共服务（类）行政运行（项）：指市教育招生

考试院机关及所属管理的事业单位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

日常工作的基本支出。

（五）一般公共服务（类）一般行政管理（项）：指市教育

招生考试院行政单位及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用于科研、监督

检查、项目评审等项目支出。

（六）一般公共服务（类）机关服务（项）：指市教育招生

考试院机关用于办公楼日常维修维护等后勤保障服务的项目支

出。



（七）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八）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九）“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

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

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

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具体明细见附件。


